
委 託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確實無法親自 

前往辦理 106 年超額介聘市內他校之貼缺作業，特委託           

代為辦理。 

 

此致 

桃園市 106 年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聯合服務小組 

 

委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戶 籍 地 址：  

聯 絡 電 話： 

 

受 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 籍 地 址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說明：依法律之規定，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但必須親自簽名。

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，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。 

(簽章) 

(簽章) 


